报考须知
一、网上填写报名信息时应注意什么？

报名时，报考人员要认真阅读网上报名系统有关提示说明和诚信承诺书，提交的报名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能够体现选调岗位的要求。因提交报名申请材料不准确、不完整、不符合要求，影响网上报名的，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相应后果。报考人员的申请材料、信息不实或者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一经查实，即取消选调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网上报名系统的表项中未能涵盖选调岗位要求资格条件的，务必在“备注栏”中如实填写。未在“备注栏”中注明的，视同不符合相应条件。其中，岗位其他条件要求相关证书的，应当注明取得证书的级别、编号和取得时间；暂未取得的，应作出在面试资格审查前取得证书的承诺，未如期取得，本人承担相应后果。

家庭成员及其主要社会关系，须填写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学习和工作（待业）经历至少从大学阶段起填写至报名时止，不得间断。

参考往年情况，一般报名初始阶段人数较少，后期尤其是最后两天报名比较集中，可能影响资格审查进度。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尽量在网速较快的环境报名，尽量避免后期集中报名，以免错失报名机会。

二、专业如何认定？

报考人员的学历、学位以其所获毕业证或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其中，选调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单位）在岗位汇总表中未明确说明的，报考人员在普通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阶段取得国家承认的辅修专业证书、双学位证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的，可与相应的毕业证书配合使用，依据辅修专业证书、双学位证书、第二学士学位证书注明的专业应聘。

选调岗位在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3个教育层次分别明确了学科专业（类）名称。报考人员符合其中一个教育层次的专业要求即可应聘该岗位，选调岗位另有要求的，须符合其要求。岗位专业要求为“不限”的，即报考人员在该教育层次的任何专业均符合要求；专业要求为学科门类、专业类或一级学科的，即该门类、专业类或一级学科所包含的专业均符合要求。如果考生毕业证或学位证上的专业名称是一级学科（专业类）,而选调公告设置的专业条件是二级学科（专业）的，则以考生所在高校出具的证明材料进行综合认定。

专业要求中的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专业参考目录主要以教育部印发的《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为准，并结合国内高校实际开设的专业合理设置。

对于专业目录中没有的国（境）外专业，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需在备注栏中注明主要课程、研究方向和学习内容等情况，必要时可主动联系选调单位介绍有关情况，选调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单位）可通过相关高校、相关科研机构、专家等第三方，结合所学课程、研究方向等对其留学所学专业进行认定，认定为相似专业的视为专业条件合格。

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前提下，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名学历要求为专科的岗位，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报名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的岗位。专业设置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为准。

国内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后，符合岗位要求资格条件的，均可应聘。

对个别涉及专业名称及代码等调整的，以国家教育部门发文为依据进行认定。出现新旧专业比对认定争议时，原则上以报考人员就读高等学校依据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新旧学科专业调整的有效文件或报考人员就读的高等学校依据省级以上教育部门有关文件或有关规定出具的有效专业证明材料进行综合认定，选调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不得简单以学科专业不在参考目录为由不予通过审查。

三、最低服务期如何把握？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4〕30号）等规定，新录用公务员在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新录用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其中通过定向考录等优惠政策新录用的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最低服务年限为8年（含试用期），服务期未满的，不得报考。

2.按照我省《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4〕30号）《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川人社发〔2017〕24号）等规定，对新聘用的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设置5年的最低服务期（含试用期）；对通过省级及以上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规定的降低条件考核招聘进入事业单位的急需紧缺专业人员，设定的最低服务期；对公费师范生和公费医学生等特定群体规定的最低服务期；以上人员在最低服务期内不得报考。

3.对各地或用人单位自行约定的最低服务期，以各地有干部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或用人单位意见为准。

四、年度考核如何把握？

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以上等次，对应年度是指2023年、2024年、2025年，如截至目前尚未完成2025年年度考核工作的，可暂按称职（合格）来把握，最终以实际考核结果为准。如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时间不足3年，但已有的年度考核结果均无基本称职（基本合格）以下等次，年度考核结果符合要求。新录（聘）用的公务员和事业工作人员试用期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该年度考核结果符合要求。因受处分、病假、事假等原因导致年度考核不确定等次的，该年度考核结果不符合要求。

五、本次选调中要求的有效身份证件指的是什么？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有效期限内的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含照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不含过期身份证、一代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等其他证件、证明。

请考生妥善保管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过期或丢失的，请务必在考前及时到公安机关换领或补办。

六、本次选调中需提供哪些面试资格复审材料？

1.《报考信息表》（请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栏自行打印）；

2.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报考岗位要求的有效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对应的有效《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其中，国（境）外留学人员报考的，还应出具教育部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报考人员可登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按有关要求和程序办理）。

4.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须提供录用审批表、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登记表复印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提供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审批表复印件。复印件须标注“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5.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书面意见原件。选调工作属于组织行为，需提前征得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同意。为保障各用人单位工作顺利开展，报考人员应如实、主动向工作单位报告参加选调工作的情况，做好相关准备。同意报考书面意见原则上在参加面试资格复审时提交，特殊情况下经交通运输厅同意可适当延迟提交时间。
6.选调单位要求的其他与报考资格相关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出具的岗位要求的相关工作经历（内容应包括对应的时间段<精确到月>、工作单位及工作具体内容）、是否存在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有最低服务年限的应标明具体年限和是否期满）等内容的书面证明材料；由所在党组织出具的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证明材料；岗位要求的相关职称（职业资格）证明材料。
七、违纪违规及存在不诚信情形的报考人员如何处理？

报考人员要严格遵守公开选调的相关政策规定，遵从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人事考试机构和选调单位或其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其在参加选调期间的表现，将作为公开选调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违反公开选调纪律的报考人员，由主管部门将违纪情况反馈原工作单位。

八、其他

本次选调公告中所指“以上”“以下”“以前”“以后”均包含本级（数），以此类推；选调公告中涉及的时间节点，除公告中有明确规定外，均以公告报名最后一天为截止时间。


